
冰雪体育（运动）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我市天然的冰雪资源大力发展冰雪体育（运动）产业，打造冰雪体育（运动）产业强市，根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冰雪体育（运动）产业发展专项政策》，为了便于操作和执行，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冰雪体育（运动）产业推进专项政策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享受优惠政策企业的界定、扶持政策的申报受理、审核、联合评议、公示等工作。专项工作小组是执行专项政策的常设议事机构。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体育局局长任副组长；市体育局、市财政局、教育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体育局，办公室人员由各成员单位设置专人组成。
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由各县、区初审，由工作领导小组复审。

第二章 分 则
第三条 专项政策第1项：以工业地产模式建设冰雪体育装备制造基地，入驻企业按照其实际支付年租金额，由同级政府第一年给予租金全额补贴，第二、三年按照租金额的80%、60%给予补贴，企业原辅料采购实行模拟配套机制。
适用范围：“工业地产”是指用于冰雪体育运动产品制造工业类土地使用性质的所有毛地、熟地以及该类土地上的建筑物和附属物。
补贴标准：凡是外来投资（包括独资或合作投资）及本市企业或社会资本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以工业地产模式建设冰雪体育装备制造基地，入住企业按照其实际支付年租金额，由地产属地所在的县（市）区政府第一年给予租金全额补贴，第二、三年按照租金额的80%、60%给予补贴。其中，地产属于北三区且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亿元以上的企业，由市政府给予租金补贴。企业原辅料采购由市政府统一协调各县（市）区政府实行模拟配套机制。
第四条 专项政策第2项：对生产冰刀、滑雪板、雪橇等冰雪器材企业给予扶持，地方政府和学校招标采购冰雪体育产品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本市企业生产的产品；引导冰雪体育器材制造企业开展租赁业务。
市及个县（市）区政府以及全市中小学校在招标采购冰雪体育用品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本市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于冰雪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投产当年，产品尚未打开销路的情况下，经市政府同意可采取单一采购的模式给予生产企业以初期扶持。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水准等差异情况，市及各县（市）区政府可引导、鼓励和支持冰雪体育器材制造企业开展租赁业务，租销并举，扩大受众群体。
第五条 专项政策第3项：编制有限发展冰雪体育成套装备产业指导目录，生产符合产业指导目录的造雪机、平雪机、滑雪场缆车、浇冰车等装备的企业，对投产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产生的利息给予全额贴息，对投产当年利用自由资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给予同期利率补助，在政策执行期内补助3年。
对于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投资生产冰雪体育成套器械装备的企业，投产当年属地政府对企业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产生的利息给予全额贴息，若投产当年企业利用自有资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属地政府应给予企业同期利率的补助。若建设期为1年以上的，企业投产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在此项贴息和补助之列。
第六条 专项政策第4项：市县两级政府规划体育项目建设用地，建造群众性体育活动场所。
对于招商引资或社会资本投资建造群众性体育活动场所（场、馆），投资在亿元以上的由市政府负责规划项目用地，投资在亿元以下的由属地县（市）区政府负责规划项目用地。
第七条 专项政策第5项：为专业冰球俱乐部无偿提供办公场所，住宿、餐饮、训练实行减半收费，在政策执行期内享受3年；对俱乐部高级管理人员和运动员，按其薪金实际所得由同级政府给予一定奖励。
对于埠外投资在我市建立专业冰球俱乐部的主体，辖区政府应无偿为其提供办公场所，其住宿、餐饮、训练实行减半收费，对俱乐部高级管理人员和运动员，辖区政府每年应给予其2-5万元的适当奖励，以资鼓励。
第八条 专项政策第6项：对市场主体在我市主办国家级冰雪体育赛事，给予30万元补贴；主办国际冰雪体育赛事，给予50万元补贴。
适用范围：国家级冰雪体育赛事是指由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冰联、雪联认定的冰雪体育赛事；国际冰雪体育赛事是指由国际冰联或亚洲冰联认定的冰雪体育赛事。
补贴标准：对于市场主体（包括外来投资、本市企业及社会资本）在我市承办国家级冰雪体育赛和国际级冰雪体育赛事，市政府应给予30万元和50万元的补贴。
第九条 专项政策第7项：对在我市举办的冰雪体育赛事和活动，我市企业出资200万元以上的赞助费，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在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中列支，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以内部分，准予当年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凡我市企业出资200万元以上资助费冠名在我市举办的冰雪体育赛事或活动的，其赞助费可在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中列支，若赞助费少于或等于企业当年销售收入15%的，超过部分可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第十条 专项政策第8项：吸纳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从事群众性冰雪体育工作，或进入中小学从事体育教育工作。
适用范围：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是指个人项目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集体项目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得前三名及在国际级比赛中取得入围资格的运动员、教练员。
实施方式：若退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本人有意愿，市、县（区）两级政府可优先为其提供岗位从事冰雪运动执教工作，若本人有意愿进入中小学校从事冰雪运动教学工作，市、县（区）两级政府可在其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优先解决其入编问题，其职称评定仍走体育系列，职称工资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协调兑现。
第十一条 专项政策第9项：对我市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在国家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做出特殊贡献的实行政府奖励，由市体育局制定具体奖励办法。
适用范围：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是指个人项目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集体项目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得前三名及在国际级比赛中取得入围资格的运动员、教练员。
奖励方式：对于我市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在国家级和国际级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或做出特殊贡献的，实行政府奖励，由市体育局根据成绩等次和贡献大小制定具体奖励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专项政策第10项：建立纵横贯通、衔接有序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冰球、速滑“一条龙”阶梯式、递进式的人才培养体系，新增冰雪项目“一条龙”学校30所；增加省示范性高中速滑、冰球、花滑、滑雪特长生招生数量；对在国家级以上冰雪体育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高中生，以自主招生模式向大学推荐。
由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密切结合，建立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冰球、速滑、花样滑、滑雪一条龙阶梯式、递进式人才培养体系，对于成效好的市、县（区）两级政府可重点扶持其为冰雪项目一条龙示范校，并给予资助，其特长生（由市体育部门测定）应加分进入省示范高中，对在国家级及以上冰雪体育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高中生，由体育和教育部门联合，以自主招生模式向大学推荐。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申请方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政策扶持资金要专款专用，对采取弄虚作假、挪用、套取、截留扶持资金等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十四条 本细则未尽事项由市主管领导召集联席会议，通过一事一议形式，协商解决。
第十五条 解释部门：本细则由市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执行期限：本细则自2017年起执行，执行期为5年（2017-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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